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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水运建设市场 
督查专家申报工作的通知  

 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，广

州、汕头、惠州市港务（口）局，省航道局，省交通运输工程质

量监督站、省交通运输造价管理站、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：  

为加强水运建设市场管理，根据《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

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4 号）有关规定，以及 “双随

机”抽查的工作要求，厅拟建立水运建设市场督查专家库，现将

专家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的 

按照政府职能转变要求，为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，进一步

规范水运建设市场督查工作，需要建立水运建设市场督查专家

库，开展专家申报工作。 

二、资格条件 

参照交通运输部水运工程建设市场抽查专家库建立相关条

件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入选水运建设市场督查的专家必须具备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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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熟悉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管理、招标投标方面的法律法

规知识，工作业绩突出，工程实践经验丰富，具有独立判断和分

析问题的能力。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保密意识，能够认真、公正、

诚实、廉洁履行职责，自觉接受监督管理，无不良信用记录等。 

（三）从事水运工程建设、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造价、

质量监督、科研等领域工作，具有相应的工作业绩，并具有中级

及以上技术职称。 

（四）年龄 65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督查工作。 

（五）各地交通运输（港航）主管部门、质量监督部门负责

水运项目管理的相关负责人（不受资格条件中的技术职称、专业

和工作业绩限制）。原则上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佛山、惠

州、汕尾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阳江、湛江、茂名、肇庆、潮州、

揭阳等地区的申报人数每地区不少于 3人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各地交通运输（港航）主管部门负责通知辖区内港航

企业及有关水运建设、勘察设计、施工从业单位申报。 

（二）受理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。 

（三）申报人员填写《入库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并附相关

证明材料后报所在单位初审。 

（四）所在单位初审同意后，填写《入库申请汇总表》（见

附件 2），连同《入库申请表》等材料一起寄送至广东省交通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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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厅基建管理处，同时将《入库申请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至邮箱。 

（五）有关结果将在厅公众网公布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请人员均需认真填写《入库申请表》（可从厅公众

网下载）。 

（二）相关证明材料要求如下： 

1.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，并提供所承担项目的业绩证明材

料。 

2.申请表和证明材料装订成一册（格式统一为 A4 纸简装）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省交通运输厅基建管理处    联系人：吴伟江、徐治中（电

话：020-83834904），联系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27 号，  邮

编：510101，电子邮箱：260937638@qq.com 

 

附件：1.水运建设市场督查专家库专家申报表 

          2.水运建设市场督查专家库专家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8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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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水运建设市场督查专家库专家申报表 

姓  名 
 

 
性  别  

出生年月 
 

 
民  族  

毕业学校 
 

 

相片 

学  历 
 

 
所学专业  

工作单位 
 

 
职  务  

从事工作 
 

 
职  称  

移动电话 
 

 
电子信箱  

申报 

督查类别 

 

 

 

工作经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要业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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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单位初审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年  月   日     

注：1.督查类别分行业监管、招投标管理、信用管理、质量安全管理 4个类别，每人

限报 1-2 个类别。 

2.主要业绩指拟申请专业领域取得的业绩和具有的业务能力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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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水运建设市场督查专家库专家申报汇总表 

督查类别 

序

号 

姓

名 

年

龄 
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

从

事

水

运

行

业

年

限 

行

业 

监

管 

招

投

标

管

理 

信

用 

管

理 

质

量

安

全

管

理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注：本表由初审单位填写并盖章。 

 



 

 
— 7—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